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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 2021 年 12 月 29 日登载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:∥www.sse.com.cn 的公司临时公告

2021-037 号。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同时鉴于银行授信已到期，董事会同意

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50,000 万元。

1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工农大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

度 100,000 万元人民币，包括单一客户授信总额 70,000 万元人民

币，一般共享授信总额 30,000 万元人民币。其中单一客户授信总额

具体分配：

(1)公司本部流动资金贷款 40,000 万元，期限为一年，担保方

式为信用；

(2)欧亚卖场流动资金贷款 15,000 万元，期限为一年，担保方

式为信用；

(3)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15,000 万元，

期限为一年，使用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

2、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

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，期限

一年，担保方式为信用。

上述第 1 项（3）款存在担保情形的授信额度使用时，公司将履

行相应决策程序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